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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威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终止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

之重大资产重组的提示性公告

2021年 8月 4日，新疆威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奥科技”或“公司”）

收到交易对方新疆同益投资有限公司发来的《关于新疆同益投资有限公司议案表决结

果的函》，告知公司“因其出售全资子公司克拉玛依金源精细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100%

股权一事未获股东会批准，拟终止本次交易”。收到上述来函后，公司于同日紧急召开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了《关于终止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重大资产重组的议案》，拟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具

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公司于 2021年 4月 27日起停牌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拟通过发行股份的方式，

购买新疆同益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益公司”）持有的克拉玛依金源精细化工有

限责任公司 100%的股权。本次交易以 2020年 12月 31日为基准日，基于《资产评估

报告》所确定的标的资产评估价值和经审计的净资产价值，经交易双方协商，标的资

产作价为人民币 34,000.00万元。公司拟按照 1.00元/股的价格向同益公司发行人民币

普通股 34,000万股以支付交易对价 34,000.00万元。

2021年 5月 21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了《关于拟向新

疆同益投资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克拉玛依金源精细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100%股权暨重大资产重组的议案》、《关于拟与新疆同益投资有限公司签署附生效条件

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的议案》、《关于<新疆威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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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暨关联交易之重大资产重组报告书>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因重组相关议案涉及关

联交易，公司所有董事全部回避，因非关联董事不足 3人，根据《公司章程》，上述议

案直接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2021年 7月 22日，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信息

披露文件经全国股转系统完备性审查通过。随后，公司按照相关规定完成了相关公告

修订内容的更新披露工作。

二、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原因

因交易对方出售其全资子公司 100%股权事项被其股东会否决，向本公司发函提出

终止本次交易。

上述情况导致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易之重大资产重组不再具有继

续推进的可能，对本次重组构成实质障碍，为维护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

利益，公司拟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三、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虽已与交易对方签署了附生效条件的《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协议》，但由于生效

条件并未成就，故该协议并未生效。公司目前各项业务经营正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

的终止不会对公司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

四、公司承诺事项

根据《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非上市公众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业务细则》第十

八条之规定，公司承诺：自批准终止重组事项的股东大会决议披露之日起 1个月内不

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五、其他事项

公司董事会对终止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给投资者造成的不便深表歉意，同时对长期

以来关注和支持公司发展的各位投资者表示衷心感谢，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新疆威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 8月 5日


